销售合同(样本）

甲方：  长汀县自然资源局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长汀县涂坊龙长高速溪源岭2号隧道遗留石渣资源于2026年   月   日上午由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权益云交易平台                 举行竞价，经竞价乙方成为买受人。根据《成交确认书》、《竞价转让须知》，甲乙双方经平等、自愿、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合同标的：
标的为乙方长汀县涂坊龙长高速溪源岭2号隧道遗留石渣资源，位于涂坊镇河浦村。标的物内含有土、砂粒、草、木等杂质，数量约162067.53 立方米，具体数量以实际移交为准，标的规格、质量、品质及数量的变化不调整成交价，以实际现状为准。
2、 成交价款：标的物总成交款项为人民币            元。
3、 付款方式：
1.乙方应于收到缴款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付清所有成交款项，成交款项凭甲方书面通知汇入指定账户。
四、标的物的清运期限:
自合同签订日起二年以内乙方须全面完成标的物的清运。
五、清运标的物：
1.乙方在清运标的物前须付清成交款项。
2.在清运期间，乙方自行向有关部门协调清运标的物事宜，甲方不承担任何协调责任、协助义务等。
3.因乙方未能清运标的物，产生其他任何不利影响的，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及责任均由乙方承担，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4.乙方必须将标的物全部清运，不得以任何理由（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物经济价值低、无利用价值、运输成本过高等）拒绝清运或仅部分清运。若乙方未按约定时间全部清运的视为违约，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5、清运地点：龙岩市长汀县（具体以甲方现场指定位置为准）
6、税费承担：        
清运标的物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资源税、施工费、装卸费、运输费、劳务费、勘查费等）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六、履约保证金：
合同签订前，乙方应按约定向甲方缴交成交价款的10%作为履约保证金，乙方缴纳的交易保证金扣除交易服务费后转为成交价款，履约保证金汇入甲方以下账户：
开户行：
账  号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户  名：
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如无违约，履约保证金在甲方确认乙方已完全履行完毕合同项下全部义务（包括但不限于付清全款，完成清运，承担全部安全和环保责任等）后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。
七、其它事项：
1、乙方应聘请有资质的运输单位，并承担相关费用，运输中独立承担安全责任。
2、乙方在清运过程中若遇到运输、道路交通、纠纷、阻工等问题均由买受人自行负责协调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。
3、乙方作为安全与环境管理第一责任人，应当在成交之日起独自承担运输、装卸、堆存、处置等全过程中安全、保卫、环保工作的全部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八、违约责任：
乙方未能按时完成清运标的物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乙方已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及支付的成交价款全部不予退还，甲方有权处置标的，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：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正式生效。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议定，其议定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执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龙岩市长汀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
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